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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借有還，卻⼀還再還？談本票裁定與債務⼈異議之訴

⽂:喬正⼀（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6-02-13

案例

B於2016年（以下均同）6⽉1⽇向A借款新臺幣（以下同）300萬元，雙⽅約定清償⽇為6⽉30⽇。為了
擔保B的信⽤，B簽發了⼀張到期⽇為6⽉30⽇，⾯額300萬的本票給A。後來B在6⽉15⽇已如數清償對A
的借款，卻忘了索回當初簽給A的本票，沒想到A竟然在已經收回借款的情況下，於7⽉1⽇持本票聲請法
院裁定准予對B強制執⾏[1]，經法院核發准許之裁定確定後，B在該執⾏程序終結前，有什麼⽅法可以救
濟呢[2]？

註腳

本⽂

⼀、本票裁定的優點與特性

（⼀）⺠事訴訟可能曠⽇廢時

在⼀段⺠事法律關係中，以消費借貸契約當例⼦[1]，債權⼈請求債務⼈履⾏債務，⽽債務⼈拒不履⾏，⼀般的
情況是債權⼈向⺠事法院起訴債務⼈，但官司往往曠⽇廢時，因為在訴訟上是要舉證的，即使債權⼈明明有
理，但卻因囿於證據不⾜或證明⼒太薄弱，難以說服法官或撼動法官的⼼證，因此很有可能落得敗訴的下場。
且不管判決結果如何，敗訴之⼀⽅也極有可能不服判決結果⽽上訴，如此⼀來，⼜可能得承受纏訟之苦，使得
債權⼈的債權歷經多年也難以實現。

（⼆）本票裁定的功能

本票是票據法的法定票據之⼀[2]，具有「票據無因性」，且從票據法第123條本票裁定與強制執⾏的規定來
說，是票據法的3種票據中最特殊的⼀種[3]。

1. 什麼是「票據無因性」？

   票據法第123條：「執票⼈向本票發票⼈⾏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1]

   類似案例，可參考臺灣桃園地⽅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279號⺠事判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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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案例中的B不太可能無緣無故簽發本票給A⼀般，通常會有⼀個讓B簽本票給A的原因，⽽這個原因在票據
法的學理上稱為「基礎原因關係」，⽐如B向A借款或買東⻄等債務，那麼B簽本票給A，有的是直接當作B向A
借款的憑證，或也有再作為⼀種擔保。

但本票本⾝的效⼒，繫諸本票的記載是否符合票據法的規定，⽽與基礎原因關係無關，即使基礎原因關係消滅
或有瑕疵，也不影響本票的效⼒，這是因為票據具有需流通、保障交易安全的特性[4]。

2. 本票裁定為執⾏名義

若債務到期，A的債權仍未獲清償時，A可以不⽤跟B打官司、歷經纏訟多年之苦，因為本票裁定確定之後，屬
於強制執⾏法的執⾏名義，得據以聲請強制執⾏[5]，換⾔之，依照票據法及強制執⾏法的規定，A可以持該本
票直接向法院聲請裁定、獲准後對B的財產強制執⾏，來實現他的債權[6]。

⼆、還款後⼜遭聲請強制執⾏，B應該怎麼救濟呢？

本票的特性雖然讓債權⼈的債權容易被實現，但也可能出現如案例般的情形，反⽽使債務⼈陷⼊不利處境，這
時債務⼈可以怎麼辦呢？

（⼀）提起債務⼈異議之訴並聲請停⽌執⾏

債權⼈欲發動強制執⾏的前提，是必須要取得執⾏名義[7]，如本案例事實中，A的執⾏名義，是因為法院准許
本票強制執⾏的裁定，本票裁定並不是確定判決，屬於「⾮訟事件」，也就是說法院並未就A與B之間的基礎
原因關係（本案中為消費借貸）為實質的審理，債務⼈B亦沒有機會可以就實體上的借貸法律關係存不存在，
進⾏實質的主張或抗辯。

為了公平起⾒，⽴法者允許債務⼈B提起「債務⼈異議之訴」，也就是在強制執⾏結束之前，主張原本的債權
不成⽴，或者有消滅或妨害債權⼈請求的事由，排除執⾏名義執⾏⼒的訴訟，以謀求救濟[8]。

但由於強制執⾏⼀旦發動就不會輕易停⽌[9]，即使提起債務⼈異議之訴也不會停⽌，若要停⽌強制執⾏，債務
⼈必須再向法院聲請停⽌執⾏、提出擔保[10]，由法院審查、裁定。

（⼆）案例分析

依案例所述，由於B在已提前清償積⽋A的借款，但A卻⼜持該本票向法院對B的財產聲請強制執⾏，此時B可
主張票據的基礎原因事實，即因借貸⽽⽣的債務已消滅，依法對A提起債務⼈異議之訴。

因為所謂「消滅」債權⼈請求的事由，例如⺠法上的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
消滅時效完成等[11]，在本案中「消滅」債權⼈A請求的事由，就是B已經清償了債務，B⾃可依此起訴聲明撤
銷強制執⾏程序，並再依法提出擔保，向受訴法院聲請停⽌執⾏的裁定。



三、雙⽅於程序中的舉證責任為何？

（⼀）執票⼈A需要證明哪些事情呢？

B請求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時，A僅須就該票據的真實性，也就是票據是否為發票⼈B作成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於執票⼈A對於票據作成的原因究竟為何，並不需要證明[12]。

因票據無因性的特質，執票⼈A如果要主張之所以會開本票，是因為發票⼈B向他借款⽽簽發交付，此時應由
執票⼈A就交付借款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如A可以提出銀⾏存摺封⾯、帳務明細、跟B之間的對話紀錄等等，
以此證明雙⽅確實有借貸關係，並且A確實已交付⾦錢給B。

（⼆）債務⼈B需要負擔較重的舉證責任

基於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票據債務⼈B依票據法主張他與執票⼈A之間有抗辯事由存在時[13]，原則上仍應由
票據債務⼈B負舉證責任，以貫徹票據無因性的本質，並維護票據的流通性[14]。發票⼈B在訴訟中若抗辯他早
已清償借款，雙⽅之間的消費借貸已消滅，則B應該就他於6⽉15⽇已如數清償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如提出
匯款紀錄、已清償的收據或其他在場的⼈證等等，⽽這⼀點是關乎B提起債務⼈異議之訴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
的勝敗關鍵，⾄為重要。

本票的執票⼈A可以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並直接進⾏強制執⾏程序。⽽若債務⼈B對本票提起確認債權不存
在的訴訟，就要負擔起⼀定的舉證責任。因此，讀者諸君要記得，除了本票，借據、匯款紀錄、對話紀錄等證
物都要事先保存好以外，更重要的⼀點是要知道本票有很強的擔保⼒及強制執⾏⼒，因此⼀定要審慎為之，萬
不可任意簽發本票。

四、結論

A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因本票裁定屬於強制執⾏法所規定的執⾏名義，於執⾏名義成⽴前，B因為已清償⽽
有消滅債權⼈A請求的事由，應得於強制執⾏程序終結前，提起債務⼈異議之訴救濟，並依法向受訴法院聲請
為停⽌執⾏的裁定。

B依規定主張他與執票⼈A之間有抗辯事由存在，因此B應就他已清償債務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註腳
   ⺠法第474條：「

I 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移轉⾦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約定他⽅以種類、品質、數量
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
II 當事⼈之⼀⽅對他⽅負⾦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義務⽽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者，亦成⽴消費借
貸。」

[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474


   票據法第3條：「稱本票者，謂發票⼈簽發⼀定之⾦額，於指定之到期⽇，由⾃⼰無條件⽀付與受款⼈或
執票⼈之票據。」

[2]

   票據法第1條：「本法所稱票據，為匯票、本票及⽀票。」[3]

   最⾼法院92年度台簡上字第29號⺠事裁定：「惟按票據乃⽂義證券及無因證券，故票據上之權利義務，
悉依票上所載⽂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獨⽴。票據上權利之⾏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
，從⽽執票⼈⾏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並不負舉證責任。反之，若票據債
務⼈以⾃⼰與執票⼈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依票據法第⼗三條規定意旨觀之，固⾮法所不許，
惟應由票據債務⼈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

[4]

   強制執⾏法第 ​4條第1項第6款：「強制執⾏，依左列執⾏名義為之：……六、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
制執⾏名義者。」

[5]

   票據法第123條：「執票⼈向本票發票⼈⾏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
強制執⾏法第 ​4條第2項：「執⾏名義附有條件、期限或須債權⼈提供擔保者，於條件成就、期限屆⾄或
供擔保後，始得開始強制執⾏。」

[6]

   執⾏名義依其效⼒可分為「有確定判決同⼀效⼒之執⾏名義」與「無確定判決同⼀效⼒之執⾏名義」兩種
，前者例如訴訟和解、法院之調解；⽽後者如法院的公證書、經法院許可強制執⾏的本票裁定等等。詳⾒
強制執⾏法第 ​4條第1項。

[7]

   強制執⾏法第 ​14條第2項：「執⾏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之效⼒者，於執⾏名義成⽴前，如有債權不成⽴或
消滅或妨礙債權⼈請求之事由發⽣，債務⼈亦得於強制執⾏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

[8]

   強制執⾏法第18條第1項：「強制執⾏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執⾏。」[9]

   強制執⾏法第18條第2項：「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
，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
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強制執⾏之裁定。」

[10]

   最⾼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02號⺠事判決：「所謂消滅債權⼈請求之事由，係指債權⼈就執⾏名義所
⽰之請求權，全部或⼀部消滅⽽⾔，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
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

[11]

   最⾼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6號⺠事判決：「因此，於票據債務⼈請求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時，執票⼈
僅須就該票據之真實，即票據是否為發票⼈作成之事實，負證明之責，⾄於執票⼈對於該票據作成之原因
為何，則無庸證明。」

[12]

   票據法第13條：「票據債務⼈不得以⾃⼰與發票⼈或執票⼈之前⼿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但執
票⼈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

[13]

   最⾼法院100年台簡抗字第22號⺠事裁定：「然查，票據為⽂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
悉依票上所載⽂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獨⽴。票據上權利之⾏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
，執票⼈⾏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實，⾃不負舉證責任。⾄於票據債務
⼈以⾃⼰與執票⼈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依票據法第⼗三條規定之反⾯解釋，固⾮法所不許，
惟應由票據債務⼈就該抗辯事由存在負舉證之責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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